新建字〔2025〕22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143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朱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速推进共有产权住房体系建设 激发房地产开发新活力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的这一提案对解决经济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和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共有产权房在住房保障中的有效性逐步得到认可，作为家庭与政府共同拥有的住房，它完善了我国住房供应体系，有效解决了市民住房困难。但由于共有产权房在不同地区实践中定位不同，在供应对象、供应方式和后期管理等方面有多种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北京、上海等是国家首批试点城市，我省目前尚未发布相关指导性文件。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定期与上级部门沟通了解最新情况，持续跟踪学习外地市政策经验，在省政府政策文件出台后，结合我市实际，适时提请市政府出台我市政策文件。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2025年7月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住建局  369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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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453000

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办（1份）。



